专利转化促进项目申报指南

（一）工作目标
推动专利转化工作，促进全国高校院所、国有企业与我省中小微企业对接，建设“高校院所+产业”专利供需平台，组织对接活动，开展专利开放许可促进工作，实现专利转化专项计划中5个绩效目标按期达标。
（一）项目任务
1.扩大专利开放许可信息发布范围和受众面。项目申报主体在自有平台或我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发布专利开放许可信息，并定期向省级专利开放许可发布平台推荐开放许可专利信息，向省级专利开放许可试点信息发布平台推荐不少于10项开放许可专利信息。项目申报主体在自有平台或我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除在省级主平台发布的基础信息数据内容外，还应包括发布专利相关研发团队及专利转化运用背景、前景等外延信息，扩大信息受众面，提升成交率。
2.推动专利转化工作，促进全国高校院所、国有企业与当地中小微企业对接，建设“高校院所+产业”专利供需平台，分区域、分产业组织2场以上中小微企业专利转化对接活动，达成专利转化30项以上。
3.开展专利开放许可促进工作，收集企业开放许可专利需求，促进专利开放许可供需精准对接。协助高校院所、国有企业和其他创新主体筛选具有市场化前景、应用广泛、实用性强、适于实施的专利技术参与开放许可，促进供给方与需求方积极对接并精准匹配，拓展专利开放许可渠道。项目期内，发动超过10家高等院校、科研组织、国有企业等创新主体参与专利开放许可试点，达成专利许可20项以上。
4.促成我市2023年达到专利转化专项计划中中小微企业受让和被许可高校院所及国企专利次数、受让和被许可高校院所及国企专利中小微企业数量、高校院所出让和许可专利次数按期达到年均增长30%以上的目标。
5.围绕专利转化等重点工作，制作并在省级媒体上发布2个宣传视频（1个针对宣传专利开放许可等知识产权工作成效宣传，1个引导企业开展专利转化或是引导企业开展许可促进工作）。形成1篇成效性总结宣传报道，在省级媒体上发布。形成不少于1个案例总结，在省级媒体宣传不少于2次。
（三）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为广东省内登记注册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社会团体，可联合其他机构合作申报。
1.申报主体必须拥有知识产权运营、交易等方面实践经验，具有30个以上知识产权运营交易成功案例；对广东省专利转化与专利开放许可有深入研究，具有省级知识产权相关项目承接经验；具备推动专利技术适配区域产业发展转化实施的相关经验和条件。
2.申报主体具有与全省高校院所、国有企业丰富的合作对接经验，具备知识产权、经济、法律等多学科人才，能够全周期、全方位、全流程地服务专利开放许可的参与主体。
（四）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书。
2.法人资格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bookmark: _GoBack]3.申报单位承担项目能力和工作方案可行性的证明材料。
该项目实施期限为立项之日起1年内完成，拟立1项，经费不超过40万元。
项目联系人：李越荣，电话：0752-2831292。

